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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秘捐 萬「佔」資
港大審核報告再揭：問題金額遠超145萬

去年10月，有密件揭發戴耀廷去年4次以匿名方式，向港大多
個部門秘密捐款共145萬元，用於推動違法「佔領」行動，

引起外界強烈批評港大縱容學者以學術之名破壞社會秩序，損害
港大百年校譽。

「佔中」七項目 判予「鍾氏民調」
港大內部其後調查多時，校務委員會上周終於公開審核委員會
的調查報告，並批評涉事的戴耀廷、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和港
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等，在處理有關捐款時「不符預期標
準」，涉事人亦於多個處理程序失責，其中戴耀廷在提交資料時
顯得抗拒，更被指涉嫌利益衝突。目前港大校務委員會已將事件
交管理層跟進，再由管理層向校委會匯報結果。
昨日出版的《東周刊》進一步披露，有政圈知情人士細閱報

告，留意到戴耀廷除上述145萬元捐款外，尚有數百萬元資金提
供予鍾庭耀主管的港大民研計劃，以借港大名義進行多項推動
「佔中」的工作。本報昨日再查閱報告，發現多個段落顯示，由
戴耀廷等牽頭的「佔中」行動，有7個項目外判予民研計劃，共
涉資261萬元，以及戴耀廷有5筆共205萬元的匿名和具名捐贈，
兩者加起來涉及款項高達466萬元。
據本報記者翻查港大有關報告發現，自2013年6月9日起，

「佔中」行動7次委託港大民研計劃進行與「佔中」有關的工
作，即兩次「佔中」商討日（D Day）、2014年「元旦公投」、
「佔中」組織者內部投票、政改商討日投票、2014年「6．22全
民公投」，及「雨傘運動」廣場投票，港大民研計劃收取的金額
由5萬元至過百萬元不等，其中又以「全民公投」耗資最大，達

117.5萬元（右表）。據悉，在該7筆款項中，部分經由「佔中」
戶口開出。
同時，報告多處提及早前披露的戴耀廷四筆合共145萬元的匿

名捐款，包括由陳文敏經手、用於舉辦政制發展和法治教育的30
萬元；用於港大民研計劃設立電子投票系統作為所謂「全民公
投」的80萬元資金；20萬元及15萬元予港大人文學院的捐款，以
支持院方進行「信仰與法律」研究及聘請研究助理，而據報告指
出，這名研究助理曾多次協助處理與「佔中」相關的工作。

戴「私人」捐60萬 購手機電腦各百台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還披露了戴耀廷尚有第五筆由他本人具名

的60萬元捐款。這筆於2014年5月捐予民研計劃的款項，涉及
100台三星Galaxy Note 8.0手機及100台三星Tab 3平板電腦（上
表）。一名受薪學者以私人名義向港大開出如此鉅額的金錢，以
購買大量手機，明眼人都知，情況可謂極度不尋常。
外界目前已知，戴耀廷曾經手145萬元匿名港大捐款，但這466

萬當中另外的321萬元，來源同樣成疑。雖然報告逐一羅列有關
捐款項目，但未有說明有否進一步追問戴耀廷和鍾庭耀等有關款
項的捐款過程是否符合程序，包括有否披露捐款人姓名、捐款用
途、知會校方、有否違反廉署防貪指引等。
港大昨日回覆本報就有關捐款情況和會否徹查的查詢時僅表

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已於2015年6月30日的會議上，議決
公開審核委員會就捐款事宜提交的報告及相關文件，有關文件已
列出捐款事宜的詳情」，又着記者自行參閱，拒絕進一步回應。
戴耀廷則截至昨日凌晨截稿時仍未回覆本報查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

律學者戴耀廷的「捐款門」事件

越揭越臭。本報昨日翻查港大審

核委員會有關「捐款門」事件的

審核報告，發現報告中揭露了戴

耀廷曾先後以匿名、個人和「佔

中」行動名義，在2013年和2014

年兩年內，向包括港大民意研究

計劃在內的港大部門提供高達466

萬元資金，操控港大大肆進行投

票和商討等項目，推動違法「佔

中」活動，有關金額遠超早前有

密件披露的145萬元。不過，報告

並未披露有否跟進戴耀廷所有捐

款來源和程序，港大昨日則拒絕

就「捐款門」事件進一步回應。

「「佔中佔中」」策劃者委託港大民研策劃者委託港大民研「「七大任務七大任務」」
日期日期 任務任務 港大民研收款港大民研收款（（港元港元））
20132013年年66月月99日日 第一次第一次「「佔中佔中」」商討日商討日 $$291291,,325325
20132013年年99月月2929日日 第二次第二次「「佔中佔中」」商討日商討日 $$406406,,664664
20142014年年11月月11日日 元旦元旦「「公投公投」」 $$300300,,000000
20142014年年22月月2121日至日至2323日日「「佔中佔中」」組織者投票組織者投票 $$5050,,000000
20142014年年55月月66日日 政改商討日投票政改商討日投票 $$302302,,000000
20142014年年66月月2020日至日至2929日日「「66．．2222全民公投全民公投」」 $$11,,175175,,000000
20142014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 「「雨傘運動雨傘運動」」廣場投票廣場投票 $$8888,,676676

總額總額 $$22,,613613,,665665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李自明

戴耀廷經手的五筆「秘捐」
一、經由陳文敏給予法律學院，其中11萬元用於舉辦「公民提名」國際圓桌會議 金額：30萬元

二、給予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設立「電子投票系統」 金額：80萬元

三、給予當時的人文學院院長蔡寬量聘請研究助理，這名助理實際上是幫戴耀廷搞「佔中」 金額：20萬元

四、給予蔡寬量聘請研究助理，這名助理實際上也是幫戴耀廷搞「佔中」 金額：15萬元

五、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購買100部三星Galaxy Note 8.0及100部三星Tab3 金額：60萬元

總額：205萬(港元)
■資料來源：香港大學審核委員會「捐款門」調查報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戴耀廷經手的五筆戴耀廷經手的五筆「「秘密捐款秘密捐款」」及用途及用途。。((港大審核報告第十一頁港大審核報告第十一頁)) ■■表格中為表格中為「「佔中佔中」」策劃者委託民意研究計劃的策劃者委託民意研究計劃的「「七大任七大任
務務」。」。紅線所標內容顯示紅線所標內容顯示，，陳文敏大耍語言偽術陳文敏大耍語言偽術，，揚言經揚言經
手的手的3030萬元沒有用於萬元沒有用於「「佔中佔中」。」。((港大審核報告港大審核報告第二十頁第二十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大校
務委員會早前公開「捐款門」的審核報
告，揭露「佔中三丑」之一的港大法律學
院副教授戴耀廷，除了涉嫌先後向港大
「豪捐」4筆合共145萬元的「秘密捐
款」外，還曾向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大手
放水」261萬元「佔中」資金，委託其進
行「七大任務」，但有關鉅額資金來源成
疑。香港社會各界狠批，現時「捐款門」
涉及的「秘密捐款」越揭越多，質疑戴耀
廷仍然隱瞞很多其他「糊塗賬」，促請港
大嚴正徹查事件，還社會一個真相。

盧文端：學界賬目更應清楚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全國工

商聯副主席盧文端在接受本報訪問時指
出，就算是商界的資金往來都要清清楚
楚，更何況是學界，「社會對學界的道
德水平期望更高，學校的教職員正是學
生榜樣，因此要『比白更白』。『捐款
門』事件已經越揭越多，但這是否事實
的全部呢？港大應以最高規格調查事
件，以了解資金的來源及用途。因為戴
耀廷已不再可信。由於港大曾提及有關
廉署的指引，因此，廉署亦應了解事件
是否涉及刑事成分。」
他續說，學術自由是一個概念，而能

否以其教師身份在學校滿足其政治理念
又是另一個概念，「由於大學是一個主
要由政府資助及外界捐款營運的地方，

因此，其他大學包括港大都必須以此例
子作為借鏡，並須訂立明確的指引，以
免有教職員再借學術為名作『糖衣包
裝』，實質上就是宣揚其政治理念，甚
至推學生去犯法以換取自己的政治籌
碼。」

王國興：港大名譽豈容蒙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強調，港大
「捐款門」至今越鬧越大，有關捐款亦
越揭越多，港大作為全港歷史最長的高
等學府，為了其名譽以至國際地位，絕
對要嚴正徹查事件，特別是這批捐款被
指「來歷不明」，「港大管理層絕對不
能含糊包庇事件，也不能縱容不清不楚

的金錢交住。由於早前已有報道指出，
有關匿名捐款的安排或涉嫌違反廉政公
署的指引，因此，廉署作為執法機構應
馬上介入調查是否違法。」
他並擔心，「捐款門」還隱瞞很多事

實真相，涉事主角戴耀廷應該進一步清
楚及毫不隱瞞地向大學及公眾交代，包
括捐款與用途「名不符實」的真相，
「民意研究計劃總監鍾庭耀曾經承諾公
開財務報告，但至今仍未兌現，令人聯
想他的項目中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陳勇：學校廉署聯手揭黑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

事長陳勇認為，既然戴耀廷該筆「糊塗

賬」至今仍然糾纏不清，港大更應無懼
「港式文革批鬥」，拿出勇氣徹查到
底，「當時『真普聯』召集人鄭宇碩被
證實涉學術剽竊，最終被校方『燉冬
菇』，何況戴耀廷涉嫌大筆金錢交
易？」
他強調，「『捐款門』事件絕不能輕

言帶過。除非戴耀廷站出來承認，他所
持的法律精神只用作整治別人，自己就
可以無法無天。港大應徹查清楚，盡速
撕下法律的崇高面紗，給大家看清楚戴
耀廷的真面目。事件涉及相當嚴重層
面，廉政公署亦應該介入調查，還大學
機構一個公道。其實按照反對派的處事
準則，廉政公署早應採取行動。」

各界：徹查「黑賬」還社會真相
■■「「佔中佔中」」歷時歷時7979日日，，貽害無窮貽害無窮。。

■■港大法律學院港大法律學院

戴耀廷戴耀廷 陳文敏陳文敏 鍾庭耀鍾庭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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